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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齐黎军 季晨曦

一个在服装厂打工的伙计，银行账

户在1个月内，有将近1亿元的交易资

金往来？警方觉得事有蹊跷，通过层层

摸排，这起涉案金额高达200多亿元的

特大“地下钱庄案”终于浮出水面。7

月 19日，青田县警方首次发布了该案

案情。

2016年10月的一天，青田县公安局

经侦大队的办案人员，在对当地各金融

机构的日常巡查中，接到一家银行员工

的异常情况反馈：他们一名客户的银行

账户，在1个月内，有将近1亿元的交

易资金往来。

随后，警方展开了侦查，发现账户的

开户人，是名叫杨某的男子，31岁，青

田县本地人。杨某名下没有公司、企业，

平时在一家服装厂打工，住在县城的一个

老旧小区里。

经过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他的账

户资金交易符合汇兑型地下钱庄特征，

也就是说，杨某很可能正从事非法买卖

外汇业务。

然而，经过几天的跟踪布控，民警

发现杨某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并没有

什么反常行为。那么，这背后到底是怎

么回事儿？

民警随后调查了杨某账户，发现曾有人

到银行柜台现金提取该账户资金。通过调取

交易凭单和柜台监控，警方发现，当时到银

行取钱的有两个人，是夫妻关系，男的叫叶

某，42岁；女的叫杨某某，41岁。

此外警方还调查到，其中的杨某某，

正是开户人杨某的姑姑。

警方顺藤摸瓜，查到叶某夫妻曾于

2013年2月因非法买卖外汇，被判缓刑。

警方由此判断，杨某那个异常的银行

账户，实际使用者应该就是叶某夫妇。两

人在缓刑期间及刑满之后，有继续从事地

下买卖外汇等不法活动的可能。

由于地下钱庄经营隐蔽，大量性质不

明的资金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之外，

会危及国家金融安全，并为其他犯罪提供

便利，去年1月18日，青田警方抽调经

侦、网监等部门组成专案组，对此案进行

立案调查。

既然叶某夫妻二人从事非法买卖外汇

生意，那么他们的外汇从哪来，又卖到哪

里去？

真相很快浮出水面。叶某的几个线上

好友马某一、马某二、马某三等人进入了

侦查员的视线。在他们的交流信息中，警

方发现了大量银行账号和类似对账的单

据，因此判断，马氏三人很可能是叶某买

卖外汇的上家。在对马氏三人作进一步侦

查后，越来越多的可疑人员也进入侦查员

视线。

据警方透露，该案的涉案金额高达

200多亿元，涉及青田、温州、广州、深

圳等地，犯罪团伙人员众多、组织严

密。去年 12 月 4 日晚 11 点 30 分，青

田县警方在各地同时展开抓捕，共抓

获嫌疑人 17名，现场收缴欧元等外币

总额折合人民币 5000多万元，成功摧

毁了这个犯罪团伙。此案也是近年来

我省破获的现金量最大的非法买卖外

币案件。

截至目前，青田县警方共抓获嫌疑人

19名，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通讯员 海薇

本报讯 7月18日早晨，海宁市法院执行干

警前往上海市浦东新区，对华夏东路上一处住

宅进行强制腾退。经执行人员耐心阐法释理，

被执行人愿意在1个月内主动腾房，有效避免

了因强制执行可能引发的突发情况。

黄某（化名），39岁，温州人，与顾某（化名）

是夫妻。两人曾在海宁做皮革生意，因经营不

善，向多家银行、他人借款。2017年上半年，债

权人陆续诉至海宁市法院，要求其履行还款共

计137万余元。海宁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

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原告要求被告

返还借款理由正当，应予支持。

判决书生效后，黄某、顾某拒不履行，债权

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7年6月20日，海

宁法院立案执行，向其送达执行通知书等，并多

次电话联系被执行人，但黄某仍躲避执行。执

行过程中，法官查询到，黄某、顾某在上海市浦

东新区有一处房产。据了解，该处上海房产已

被5家法院查封，海宁法院为首封法院。2017

年12月8日，海宁法院执行干警前往上海张贴

腾退公告，责令其12月22日前腾退完毕。然

而，被执行人置若罔闻，拒不履行。

7月18日早晨，执行干警驱车前往上海浦

东新区开展强制腾退行动。到达后，被执行人

顾某出现在现场，“我有两个孩子要上学，母亲

身体不好，我到哪里找房子住？”顾某的母亲也

在现场，情绪显得有些失控。

面对这样的情况，执行法官毛守群耐心劝

解，“你们拒不腾房，外面欠款的利息每月要还

几万元，不如选择把房子早日评估拍卖，一切都

好从头来过，做个知法守法的人。”毛法官摆事

实、讲道理，并明确告知其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义务的后果。

顾某想明白其中的道理，觉得一再拖着也

不是办法，便答应1个月内主动将房屋腾空。

“如果再拒不履行，我们将进一步采取强制措

施。”法院执行干警表示。

当天，在场的专业评估机构对房屋内的固

定装修、电器等大型物件进行了评估。

被执行人在相关法律文书上签字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孙文涛

本报讯 7月18日下午，新昌

警方在公安部、省公安厅、绍兴市

公安局指导下，以及广东深圳警方

的配合下，将前期在新昌县抓获的

涉嫌制贩毒品的香港籍通缉犯俞

某押送至深圳皇岗口岸落马洲大

桥，顺利移交给香港特区警方。

这是我省公安机关成功配合

香港警方在内地抓获的首名涉毒

嫌犯，也是我省禁毒部门深化“两

打两控”缉毒专项行动重要措施的

又一重大战果。昨天，新昌警方发

布了该案进展。

俞某（男、39岁），系中国香港

特区居民，2008年，在香港涉嫌制

贩毒品可卡因，案发后在逃，被香

港警方通缉。

2017年7月，公安部禁毒局接

到香港警方的请求和情况通报。

经过侦查发现，俞某已经逃往浙江

进行躲藏，随即指定浙江警方对俞

某实施抓捕。今年5月份，在收到

上级公安机关的情况通报后，新昌

警方高度重视，立即成立工作专班

开展工作。

经过多警种合成作战，新昌警

方很快确认俞某的藏身地点。5

月23日下午，新昌警方抽调禁毒、

特警、派出所等单位精干力量，在

新昌一出租房内成功将俞某抓获。

7月18日凌晨4点，新昌警方

组织力量从新昌启程，顺利将俞某

押送至深圳。

毒贩潜逃新昌落网
浙江警方移交香港警方

房产被5家法院查封
夫妻仍躲避执行
法院跨省办案，“老赖”答应腾退

服装厂工人的账户里为何有亿元资金往来？
背后是起特大“地下钱庄案”，涉案金额达200多亿


